
郑州市支持会展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推动我市会展业提质升级，加快建设郑州国际会展名

城，强化会展活动激发市场活力、促进社会消费、助推产业

发展作用，根据《郑州市会展业促进条例》等精神，结合我

市实际情况，制定以下措施。

一、支持展览培育创办

1.积极培育产业契合度高、发展潜力大的展览项目，鼓励举

办单位新创办本地展览项目，第1、2、3届展览面积达5000 平

方米以上的，按每百平方米3000 元的标准给予奖励；第4、5、

6届展览面积达 10000 平方米以上的，按每百平方米 2000 元的

标准给予奖励。每届奖励总额不超过150 万元。

2.支持本地相同题材的中小专业展览实现联合办展、共创品

牌，由两个以上举办单位分别举办 3届以上的展览项目进行资源

整合，整合后规模达到 2万平方米以上的展览，视作新创办展览

进行奖励。

二、支持展览做大做强

1.鼓励本地展览增量扩容，对7届以上、1.5 万平方米以上

的本地展览项目，以其历史最大规模为基数，每增长1000 平方

米奖励2万元，每届奖励总额不超过100 万元。



2.单届展览面积达到 6 万平方米以上的贸易类展览，给予

奖励 30 万；单届展览面积达到 2 万平方米以上的消费类展览，

给予奖励 10 万元。

三、支持引进专业展览

积极引进专业展览项目在我市举办，规模达到 1万平方米以

上的全国性专业展览项目，第一年（届）按每百平方米2000 元

的标准给予奖励；自第二年（届）开始，以第一年（届）的标准

为基数，在其连续举办年份（届数）内，奖励标准每年（届）每

百平方米增加200 元。奖励次数最高不超过六年（届）。

四、支持举办重大展会活动

推动会展业与城市定位协调、与城市品牌互动、与产业特色

融合，围绕本市主导产业、优势产业、新兴产业、未来产业，支

持举办一批影响力大、带动力强、综合效益好的的国际性、全国

性的重大展会活动，采取“一事一议”的办法确定申办费、筹办

费或服务费等予以支持。

五、支持会议节庆协同发展

1.对在我市举办会期 2 天以上、参会人数 500 人以上的商务

性、学术性会议，累计住宿酒店房间达 500 间夜数以上，按实际

缴纳会议场租费的 50%给予奖励，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；

由全国性行业组织、机构，或世界 500 强企业、中国 500 强企业、

中国民营 500 强企业主办的会议，奖励标准上浮 50%。

2.对扩大消费、促进产业作用明显且会期2天以上的特色品



牌商业节庆活动，按活动实际发生的宣传、活动场地租赁（或现

场搭建）费用的30%进行奖励，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。

六、支持展会品牌化国际化

对被评定为“郑州品牌展会”的项目，给予 20 万元一次性

奖励。对经全球展览业协会（UFI）、国际大会及会议协会（ICCA）

等国际性组织认证的本市会展机构或项目，给予 20 万元一次性奖

励。符合本文第一、二、三条的国际展览和第五条的国际会议或

节庆活动，奖励标准上浮 50%。

七、支持展会创新升级

鼓励会展业态模式创新，推进会展项目数字化升级，促进线

上线下融合发展。对办展单位在线下展览项目中实施应用云计

算、大数据、物联网、区块链、5G 等技术的创新项目，项目完

成后，按照不超过项目投入费用的 30%给予一次性奖励，奖励金

额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。

八、支持市场主体培育壮大

支持引进国际国内知名会展企业落户郑州，对在我市新注

册落户、两年内完整会计年度会展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1000 万

元以上的会展独立法人机构，给予 30 万元一次性奖励。支持

我市会展企业健康快速发展，培育壮大市场主体，激发市场主

体活力，对完整会计年度会展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5000 万元、1

亿元的本市独立法人机构，分别给予 50 万元、100 万元一次性

奖励。



九、支持培养会展专业人才

鼓励国家一级商协会和学会学术研究机构在我市举办会

展职业技能培训，培训时间 3 天以上、培训人员达 50 人以上

的，按照我市承办单位实际支出培训费用的 50%给予奖励，奖

励金额不超过 50 万元。

十、支持会展业宣传推介

对本市会展企业参加市会展主管部门组织的境内外会展

业宣传推介活动并设置展位的，按照实际支出注册费、场租费

的 50%给予奖励，每家企业每年最多不超过 20 万元。

市财政每年预算安排会展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，支持郑州

市会展业高质量发展，用于会展项目和主体的培育引进、重大会

展活动的筹办申办，以及宣传推广、人才培养、行业交流、规划

调研、统计评估、信息化建设等基础性、保障性工作。本政策措

施自 x 年 x 月 x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 年，原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办

公厅关于修订印发郑州市会展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

（郑政办文〔2016〕64 号）同时废止。同一主体、同一项目符

合同一类型的多项奖励标准的，按照就高不重复的原则给予支

持。具体实施细则、资金管理办法由郑州市商务局、郑州市会展

业促进中心会同郑州市财政局另行制定。


